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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落實產學合作，鼓勵本校教職員生，於本校任職或就學期間，利用本校資源所開發

之研發成果、檢測技術、教學諮詢等，設立衍生新創事業，以促進我國產業發展並增

加本校基金來源，特訂定「亞洲大學衍生新創事業管理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衍生新創事業係指本校教職員生與政府機構、事業機構、民間機構、學術

研究機構等合作單位，運用本校研發成果以新技術作價持股或投資所設立之事業。 

前項之衍生新創事業，於提案申請時，應為尚未登記之營利事業，校方及技術發明團

隊得以技術或勞務作價出資入股該新創企業。其後依公司法設立公司，本校取得之股

權不得超過該公司總股權百分之五十。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本校教職員生，如下列項次所示： 

一、教師、職員、研究人員及技術人員。 

二、約聘人員及研究計畫聘用人員。 
三、學生（含在職專班）。 

前項以外其他有使用本校資源者，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本校教職員生已離校者，如在校期間運用本校資源產生研發成果，亦適用本辦法。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本校資源，指本校教職員生，所使用本校以下資源： 

一、軟體。 

二、硬體。 
三、網路資源。 
四、場地。 
五、設備。 
六、材料。 
七、人力。 
八、政府補助計畫所衍生之研究發展成果或智慧財產權。 
九、依產學研發相關合作計畫規定屬於本校應享有之有形資產或無形權利。 
十、其他依相關法令規定或實務上足以認定為本校資源者。 

第五條 受理申請期限 

一、於衍生新創事業籌備期間，向本校產學營運處提出申請。 

二、擬申請政府補助以新創事業為目的之計畫，送件用印一個月前，得先向本校產學

營運處提出整備及輔導申請。 

第六條 處理流程 

本校衍生新創企業相關事宜由產學營運處統籌為權責單位，申請流程如下(作業流程



圖如附件一)： 

一、新創提案人提出「衍生新創事業申請表」。 

二、新創案件包含之相關專利與技術進行公告程序。 
三、召開新創估價會議建議及評估技術、專利價值。 
四、召開新創審議會，以前款建議之技術估價為基礎，確認整體授權基本條件及其他

相關事宜。 
五、通知新創提案人新創授權條件。 

六、新創企業協商並簽訂『亞洲大學衍生新創事業合約書』。 

七、新創企業授權金繳納與股票(權)移轉。 

第七條 新創估價會議及新創審議會議組成 

新創估價會議由產學長為召集人，邀請技術專家三至五人擔任委員。 

新創審議會議置委員五至七人，由校長指派副校長為召集人、研發長及產學長為當然

委員，其餘委員由產學營運處提名經校長聘任，任期二年。 

第八條 評審重點 

一、評審項目 

1.申請資格。 
2.技術或產品之創新性、主導性、市場競爭力及產品推廣策略。 
3.技術或產品商品化時間、可行性及可能影響其成效之相關因素。 
4.營運計畫可行性及可塑性。 
5.經營團隊成員之企圖心、投入時間及成功機會。 
6.未來三至五年財力與成長評估。 
7.申請案需求之綜合評估。 

二、授權條件與回饋機制 
1.新創事業使用本校資源研發成果之授權金。 
2.捐贈本校股權之比例。 
3.衍生利益金。 
4.董事會席次。 

第九條 管理與輔導 

衍生新創事業之培育事務由本校產學營運處創新育成中心辦理，申請案經審核通過者

得享有立即進駐創新育成中心之權利，並提供其優惠進駐條件及創業相關諮詢輔導，

以降低創業之風險；技術授權事務由本校產學營運處辦理，得以提供智財權相關之諮

詢協助。 

第十條 授權金及衍生利益之分配，另依本校「研究成果專利申請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第十

六條規定辦理之。授權金包括現金及股權，技術發明團隊僅得分配股權，不得請求現

金之分配。 

第十一條 衍生新創事業，經審查通過後，應於通知日起六個月內依公司法完成設立登記，並

與本校簽署衍生新創授權合約。 

第十二條 本校專任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參與新創企業，如有借調與兼職之情事，應依本校「亞

洲大學教師借調處理要點」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新創事業案提案人應依相關規定進行利益資訊揭露。 



第十四條 本校衍生新創事業得以提列該企業股份或以每年稅後盈餘之比例或以其他方式回

饋本校，且需經本校行政流程簽准。衍生新創事業依公司組織別至少應採下列回饋

方式之一： 

一、以股權回饋者：為「股份有限公司」型態者，於公司成立時，全體董事應贈與

其實收資本額至少 5%股權回饋本校。 

二、以現金回饋者：公司成立後，提列每年稅後盈餘至少 10%捐贈本校，且須明訂

於公司章程中。 

盈餘回饋分配比例如下： 

一、教師所屬院系 40%，其分配比例由各院系分配之。 

二、亞洲大學產學研發成果專帳專戶 30%。 

三、其餘 30%由學校統籌使用。 

盈餘回饋之管理及稽核，依循本校會計制度、產學研發成果專帳專戶收支管理及運

用等相關辦法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衍生新創事業得依本校持股比例給予本校同比例之董事席次，如有數人時，得分別

當選，董事人選由本校指派代表人，董事酬勞歸屬本校。配合政府政策或計畫執行

獲補助之衍生新創事業，若資助機關另有規定，從其規定辦理。 

第十六條 若衍生新創企業須使用本校校名、校徽暨商標或其所屬單位之名稱等從事商業行為，

應依本校「亞洲大學校名暨商標授權使用管理辦法」規定辦理，經本校核准並應訂

明授權方式、使用方法及範圍，並提供此項授權衍生經濟利益之回饋。另依據教育

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七條規定，本校不得擔保任何商品化之成

果或相關產品責任。 

第十七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令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本管理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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